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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抄本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板橋郵局　公告

發文字號：板勞字第1111700409號
附件：登記須知、登記申請書、契約書(稿)、標封、授權書

新店郵局9樓場地公開徵租。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房地產運用作業要點。

 
徵租標的門牌號碼及面積： 
徵租標的門牌號碼：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177號9
樓。 
徵租面積：400.92平方公尺（約121.28坪），實際出租
使用位置詳附圖。 

徵租房地標示： 
土地部分： 
標示：新北市新店區明德段293、294地號。 
土地使用分區：機關用地。 

房屋部分： 
門牌號碼：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177號9樓。 
面積：約400.92平方公尺，約121.28坪。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9月19日

主旨：

依據：

公告事項：

一、

(一)

(二)

二、

(一)
１、

２、

(二)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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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構造：鋼筋混凝土造。 
總樓層數：共9層。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編定情形：機關用地。 
徵租標的使用限制： 
徵租標的之使用不得違反都市計畫法、建築法或其他相

關法令規定，或供視聽歌唱業、理髮業、三溫暖業、舞

廳業、舞場業、酒家業、酒吧業、特種咖啡茶室業等行

業使用。 
得標廠商如有申請室內裝修許可、建物使用用途變更、

消防安全設備、雜項執照或其他類似申請之需要，應經

本局同意，並自行申請，所需費用應自行負擔，並將核

准之相關文件影本送本局備查；如未辦妥而遭取締，應

由得標廠商自行負責，如經相關單位依法通知或本局書

面通知期限內仍未辦妥者，本局得終止契約，得標廠商

不得要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租賃物使用分區為機關用地，應徵廠商請於登記前自行

確認是否得供承租目的使用，本局不負任何擔保責任，

得標後如需申請作多目標使用，由得標廠商負責申辦，

如未辦妥而遭取締，應由乙方負責，如經相關單位依法

通知或本局書面通知期限內仍未辦妥者，本局得終止契

約，得標廠商不得要求任何賠償或補償。得標廠商亦不

得於得標後，以法令限制無法使用為由，終止契約或請

求損害賠償。 
登記資格：凡具備下列資格者，均可參加登記。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 
依法登記之法人、團體。 
有行為能力之自然人。 

３、

４、

三、

四、

(一)

(二)

(三)

五、

(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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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期限： 1 年，租期屆滿經雙方同意得續約，惟租金及
租賃條款另議。 
月租金底價：新臺幣9萬5,000元。 
押標金：新臺幣9萬5,000元，未繳納者視為未完成登記。 
履約保證金：2個月得標租金。 
登記地點：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95號4樓勞安科。 
登記時間：即日起至111年9月26日下午5時止。 
檢附證件： 
法人、團體等：檢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證明文件

影本（蓋公司大小章）及委託書（正本），並攜帶受託

人本人身分證、印章辦理登記。 
自然人：本人帶身分證、印章辦理登記。 
競價時間及方式： 
登記截止日止如僅一人登記，即以公告之底價出租予該

登記者。 
登記截止前如有二人以上辦妥登記者，將採競價方式辦

理，競價時間將於登記截止日後另行通知。 
參與競價廠商應填具競價報價單報價，以所有競價廠商

均不再競價後之有效報價單最高者為得標廠商，次高價

者為次得標廠商。若不再加價後最高標價相同者，由競

價主持人當場抽籤決定得標廠商及次得標廠商。次高價

者有二家廠商以上相同時，比照辦理。 
參與競價每次最低加價額度為新臺幣一千元，低於本金

額者視為放棄競價。 
簽約及點交： 
得標廠商應自決標次日起15日曆天內完成簽約手續（含
辦理公證），並依契約約定繳交租金及履約保證金，逾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一)

(二)
十三、

(一)

(二)

(三)

(四)

十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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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未完成者，本局得取消得標資格且沒收押標金，並以

書面通知高於月租金底價之次得標廠商自通知之次日起

15日曆天內依所報標價遞補簽約，無次得標廠商或次得
標廠商未於前開期限內繳納履約保證金或完成簽約手續

者，即予廢標，重新辦理招租。 
徵租標的係以現況辦理點交，本局與得標廠商雙方應於

簽約日次日起10個日曆天內辦理點交事宜，並應作成點
交紀錄以為日後本案租賃契約屆期、終止或解除時回復

原狀之認定依據，點交後招租標的若有第三人占用或侵

害權益之情形者，應由得標廠商自行排除。 
得標廠商逾前款期限不予點交者，視為已完成點交並依

本局所作之點交紀錄為日後回復原狀之依據，本局不負

相關保管責任，得標廠商應負相關受領遲延之責任。 
其他： 
其餘未盡事項及履約相關事宜請參閱本案租賃契約。 
因不可抗力或政策因素，不克按通知所定日期、時間進

行競價時，本局得臨時延期辦理競價。 
本公告所規定事項如有疑義或刊登之公告如有錯誤或文

字不清，應以本局解釋為準。 
本公告附件領取時間：自民國111年9月20日起至111年9
月26日止，於辦公時間內（週一至週五早上9時至12
時，下午2時至5時），向本局勞安科（地址：新北市板
橋區文化路一段395號4樓，電話：02 - 22570132 - 690，
洪先生）領取。 

(二)

(三)

十五、

(一)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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